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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和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

[ 作者 ] 童建明;万春;高景峰 

[ 单位 ] 学习时报 

[ 摘要 ] 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监督制约尤其是外部监督，是社会各界包括检察机关自身一直十分关注并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监

督仅仅出自于内部是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将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 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

正是加强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外部监督，并且是针对个案进行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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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监督制约尤其是外部监督，是社会各界包括检察机关自身一直十分关注并致力解决的重要问题。“监督

仅仅出自于内部是不够的，如果缺乏来自外部的、直接针对个案的监督将不足以保障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 建立人民监督员制度，正

是加强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外部监督，并且是针对个案进行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为此，最高人民检察院自2003年10月起在天

津、河北等10省（市、区）开展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后经中央批准，又决定于2004年10月起在全国试点。按照

这一制度，人民监督员由社会各界推荐的人士担任，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下列环节实施监督：（１）被逮捕的犯罪嫌

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２）拟撤销案件的；（３）拟不起诉的。此外，人民监督员发现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中存在应当立案而不

立案的，超期羁押的，违法搜查、扣押、冻结，办案人员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等违法行为的，有权提出纠正意见。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目的

和内容表明，它同人民法院陪审员制度一样，是公民参与司法工作的有效形式，体现了诉讼民主的要求，是继人民陪审员制度后我国司法

民主化的又一大进步。陪审制度起源于古代雅典和罗马，是一种为了防止法官专断、试图反映民主观念的制度。陪审制度的确立，对于弥

补职业法官难以保证司法独立这一不足，非常重要。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产生，同样也是为了防止检察官专断，在检察工作中尽可能体现

司法民主，保证检察官免受法律以外因素影响，从而实现办理案件的独立性、公正性。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试点证明，这一制度具有多方面

的积极意义：一是有利于检察机关侦查工作更好地与群众路线相结合，体现了民主监督的程序化、规范化，有利于保障诉讼民主和人权；

二是有利于排除检察机关办案中的干扰和阻力，起到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的作用，也为防止检察机关办人情案、金钱案和

“下台阶案”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三是有利于增加检察工作的透明度，增进了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也促进了检察机关

执法观念、执法作风的转变，有助于提高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社会公信力。同时，人民监督员制度在试点工作中，也提出了一些

需要从理论上和立法上研究探讨的问题：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法律依据问题。建立人民监督员这种由社会公众监督制约司法

活动的民主制度，其基本的理论基础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司法的民主性和对国家权力实行监督制约的理论权力的监督制约理论，

包括权力的监督制约理论，司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理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理论。人民监督员制度在法律上同样具有坚实的宪法和法律

基础。人民的权利的实现，必须是通过一定的途径和载体。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就是为了落实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这种制度化的刚

性程序，将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活动直接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保障人民监督权利的行使，具有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正当性。二是

人民监督员的选任问题。由检察机关选任人民监督员，并给予相应经费补贴，体现了检察机关接受外部监督的自觉性，但是这种方式可能

会影响人民监督员的中立性和公信度，影响社会公众对监督效果的认同。因此，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核心问题是构建一种规范的检察机关

“体外”监督制度。在试点初期，由检察机关选任人民监督员，并通过试点，让大家看到它的作用，对于建立和推动这项制度的发展具有

重要作用。但是要使这一制度成为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制度，就要改变由检察机关选任人民监督员的做法，逐步实现一种体制转换，变成

一种对检察机关的“体外”监督。 为此，我们认为，应当在检察机关先行探索试点的基础上，逐步改变目前的做法，最终实现由法律规

定人民监督员的选任条件，并由检察机关以外的机构来选任或产生人民监督员。具体有以下两种方式可供选择：其一是由各级人大常务委

员会选任人民监督员，但是一经选任即具有相对独立性，仅对法律负责，而不能成为人大常委会的办事机构。其二是参照审判机关人民陪

审员产生的办法。对于人民监督员的选任对象，考虑到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在性质上是一种社会监督，因此应当明确规定与检察职能有领



导、制约关系的人员，如各级党委及其政法委的领导人员、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政府组成人员、法院工作人员以及律师

等，不宜担任人民监督员。三是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问题。人民监督员的监督范围，应当与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其他制约监督机

制相互衔接和配套，不能因为有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就放松了内部制约，更不能用外部监督代替内部制约。监督的重点应当放在目前

缺少外部监督制约的环节上，如检察机关拟作不起诉、撤销案件这种诉讼终局性决定和犯罪嫌疑人不服检察机关逮捕决定的案件等。为了

推动这项制度，有必要对之进一步研究论证，并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修改结合起来，使其法定化、规范

化、程序化。将来条件成熟时，可以制定专门的《人民监督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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